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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查询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在银行的

存款以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

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１９８０］银储字第１８号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中国

人民银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

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个人将合法收入存

入银行的存款，归个人所有，不得侵犯，银行实行存款自愿，取款自

由，为储户保密的原则。银行工作人员对储户的存款情况应严守

秘密，不得泄露，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追究责任。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保护公民储蓄，对法院、检察院、

公安部门向银行查询、要求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以

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问题，现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查询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存款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因侦查、起诉、审理案

件，需要向银行查询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个人存款时，必须向银行提

出县级和县级以上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正式查询公函，并提供

存款人的有关线索，如存款人的姓名、存款日期、金额等情况；经银

行县、市支行或市分行区办一级核对，指定所属储蓄所提供资料。

查询单位不能径自到储蓄所查阅帐册；对银行提供的存款情况，应

保守秘密。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侦查、审理案件中，

发现当事人存款与案件直接有关，要求停止支付存款时，必须向银

行提出县级和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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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经银行县、市支行或市分行区办一级核对后，通知所属储蓄

所办理暂停支付手续。

停止支付的期限最长不超过６个月，逾期自动撤销。有特殊

原因需要延长的，应重新办理停止支付手续。

如存款户在停止支付期间因生活必需而须要提取用款时，银

行应及时主动与要求停止支付的单位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具体

处理。

（三）人民法院判决没收罪犯储蓄存款时，银行依据人民法院

判决书办理。人民法院判处民事案件中有关储蓄存款的处理，执

行时应由当事人交出存款单（折），银行、储蓄所凭存款单（折）办

理；如当事人拒不交出存款单（折），须强制执行时，由人民法院通

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凭判决书或裁定书，由县、市支行或市分行

区办一级核对后办理，当事人的原存款单（折）作废，将判决书或裁

定书收入档案保存。

（四）查询、暂停支付华侨储蓄存款时，公安机关由地（市）以上

的公安厅（局）、处依照上述规定手续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由对案件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检察院依照上述规定手续办理。

（五）为了严密制度、手续、特制定有关查询、停止支付个人储

蓄存款的几种文书格式，随文附发，使用这些法律文书时，应统一

编号，妥慎保管。

二、关于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

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提取、过户手续问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复

杂，应慎重处理。

（一）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

取该项存款，应向当地公证处（尚未设立公证处的地方向县、市人

民法院，下同）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凭此办理过户或支付

手续。如该项存款的继承权发生争执时，应由人民法院判处。银

行凭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二）在国外的华侨，中国血统外籍人和港澳同胞在国内银行

的存款或委托银行代为保管的存款，原存款人死亡，如其合法继承

人在国内者，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或其他可证明存款人确实死亡

的证明），向当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凭此办理存

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

（三）在我国定居的外侨（包括无国籍者）在我国银行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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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款过户或提取手续，与我国公民存款处理手续相同，应按照上

述规定办理，与我国订有双边领事协定的外国侨民应按协定的具

体规定办理。

（四）继承人在国外者，可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和经我驻在

该国使、领馆认证的亲属证明，向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

书，银行凭此办理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

继承人所在国如系禁汇国家，按上述规定办理有困难时，可由

当地侨团、友好社团和爱国侨领、友好人士提供证明，并由我驻所

在国使领馆认证后，向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再

凭此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继承人所在国如未建交，应根据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居住国外的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内银行的存款，能否汇出国外，

应按我国外汇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五）存款人死亡后，无法定继承人又无遗嘱的，经公证部门的

证明，暂按财政部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国家机关、群众团

体的职工存款，上缴财政部门入库为收归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的职工，可转归集体所有，此项上缴国库或转归集体所有的

存款都不计利息。

以上各项希研究执行，望将执行中的问题及时反映。

过去有关查询、停止支付的和没收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以及存

款人死亡后的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如与此规定相抵触时，以此

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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